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凌钢股份”）于 2008年 2

月 15日公布了 2007年年报：基本每股收益 0.8元，每股净资

产 5.638元，分别比上年公告数增长 17.3%和 11.2%。从 2007

年 1月 1日起执行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 2008

年 1月 1日起执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财务会

计规范和税收法规，对凌钢股份 2007年年报财务数据产生了

以下有利影响：

1.职工福利费的新处理方法使管理费用减少 7 199万元。

《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支付基本医

疗、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费，所需费用直接作为成

本（费用）列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依照国务

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

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准予扣

除。在此之前，企业均执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

税人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

计税工资总额的 2豫、14豫、1.5豫计算扣除；企业支付基本医

疗、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费，在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中列支。《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原来

应当由职工福利费开支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等

社会保险费，都规定为直接列入成本或费用，企业不再按照计

税工资总额的 14%计提职工福利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首次执行日（2007年

1月 1日）企业的职工福利费余额，应当全部转入应付职工薪

酬（职工福利）。首次执行日后的第一个会计期间（2007年），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职工福利计划确认应付职工薪酬（职工

福利），该项金额与原转入的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之间的

差额应当调整管理费用。

凌钢股份转入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的福利费余额为

7 823万元，2007年开支的福利费金额为 624万元，差额7 199

万元调减管理费用。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7 199

万元；贷：管理费用 7 199 万元。凌钢股份 2007年管理费用

为 1.03亿元，较上年的 1.73亿元减少 40%，主要原因就是职

工福利费的新处理方法使管理费用减少 7 199万元。

2.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核算方法的变化使投资收益增加

183.84万元、留存收益增加 296.97万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企

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包括：一是

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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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摊销 5 522 万元，2007 年摊销 14 770 万元，2008 年摊销

4 198万元，摊销比例分别为 23%、60%和 17%。

二、引发的思考

1援 会计政策选择的适用性。针对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

制度时股票价格大涨，当年报披露后股票价格又出现大跌的

现象，究其原因，一是信息使用者对该制度没有深刻理解，二

是企业在核算业绩时没有反映信息使用者的预期。其中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会计政策的合理选择。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贯穿于整个会计处理过程。一方面，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企业处

理各种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

施。另一方面，由于反映会计处理结果的会计信息是各利益集

团进行决策的依据，因而不同的会计政策下产生的会计结果

可能导致各利益集团做出不同的决策。因此，各利益集团根据

会计信息评判企业的财务状况时，必须搞清楚企业选择会计

政策时的立场，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会计政策选择

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如果能恰当地运用会计政策，合理地进

行会计政策选择，对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透明

度，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促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

意义。

2援 公司治理的创新性。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

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激励对象、激励方式和目标考核等方

面难以充分体现出资人利益，激励与约束不对称。股权激励的

实质作用是加大了实现盈利预期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高了公

司业绩的长期增长能力，因而将使得管理层与股东利益更加

趋于一致，他们会尽量将经营管理能力转化为资本。加快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设，实施全方位的内部控制是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的基础，更是长期激励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在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公司必须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和人

文环境，必须有健全的制度。股权激励机制能够与公司治理结

构形成良性互动。股权激励是公司所有者对管理层及核心技

术人员的激励，但如果所有者不到位，就可能变成管理层自己

激励自己，达不到所有者通过股权激励促使公司持续发展的

目的。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下的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亦可能引发管理层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前刻意

降低收益率、压低股价，而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释放隐性

收益、驱使股价回升的问题。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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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

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

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

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采用成本法核算时，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凌钢股份将公司参股 40%的北京凌钢物资供销有限公

司、沈阳凌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凌源钢铁集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对上

述三个公司的初始投资共计 120万元，原按成本法核算，在收

到被投资单位分配的股利时才确认投资收益，而三个公司均

未分派股利；现在按照权益法核算，根据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利

润和资本利得等确认投资收益。因此，追溯调整增加以前年度

未分配利润 267.27万元和盈余公积 29.7万元，并确认 2007

年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83.84万元。追溯调整留存收益：借：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296.97 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267.27万元，盈余公积 29.7万元。确认 2007 年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83.84 万元；贷：投资收益

183.84万元。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使资本公积增加

1 942.6万元、留存收益增加 532.62万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金

融资产划分为四类：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盂贷款和应收款项；榆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对投资的分类不再局限于原来以时间长短划分

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而是从投资交易的目的和经济实质角

度来分类。《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

值变动金额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

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计入所有者

权益。《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

计量。

凌钢股份将持有的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

通股 220万股（占被投资单位总股本的 1.37%），初始投资成

本 8 687 784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该股票价格

由 2006年年末的每股 6.37元上升为 2007年年末的 15.2元，

因此追溯调整增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479.36万元、盈余公

积 53.26 万元，并确认 2007 年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

1 942.6万元。追溯调整留存收益：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532.62 万元（220伊6.37-868.78）；贷：未分配

利润 479.36 万元，盈余公积 53.26 万元（532.62伊10%）。确

认2007 年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1 942.6万元［220伊（15.2-6.37）］；贷：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 942.6万元。

4. 企业所得税核算方法的变化使留存收益增加 2 376.41

万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规定采用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

重心，按企业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税法规定的计税基础之

间的差额，计算暂时性差异，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

所得税负债，再确认所得税费用的会计核算方法。由此确认的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在税率

变动时，应当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进行调整，并将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因此，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反映了资产负债表

日企业预计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账面价值的纳税影响。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

用指南的规定，在首次执行日（2007年 1月 1日），企业应当

停止采用应付税款法、纳税影响会计法，改按《企业会计准则

第 18号———所得税》规定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所得税进行

处理。原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应当对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

础进行比较，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采

用适用的税率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

额，相应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凌钢股份所得税核算方法由应付税款法改为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追溯调整增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2 138.77万元、盈

余公积 237.64万元。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 552.18万元；贷：

未分配利润 2 138.77万元，盈余公积 237.64万元［（2 552.18-

175.77）伊10%］，递延所得税负债 175.77万元。

5. 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使所得税费用减少 198.02万元。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规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所得税，当税率变动时，必须按预期税率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调整，并将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所

得税费用。

由于凌钢股份持有的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

被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计

算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因所得税税率降低而减少所得税费用

198.02万元（2 475.22伊33%-2 475.22伊25%）。扣除 2007年 1月

1日已确认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32.62万元对

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175.77万元，2007年应确认递延所得税

负债 443.04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443.04万元；贷：递延所得税

负债 443.04万元（2 475.22伊25%-175.77）。

上述五项合计，使凌钢股份利润增加 7 580.86 万元

（7 199+183.84+198.02），占净利润 41 899.99万元的 18.1%；

使净资产增加 12 729.46 万元（7 580.86+2 885.4+1 942.6+

320.6），占净资产增加额 29 864.95万元的 42.6%。若剔除这些

因素，凌钢股份 2007 年净利润将由 41 899.99万元减少为

34 319.13万元，比 2006年年报数 35 823.45万元下降 4.2%；

2007年年末净资产由 295 378.93万元减少为 282 649.47 万

元，比 2006年年报数 265 513.98万元仅上升 6.5%。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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